
提升海纜韌性建設補助作業要點第六點及第二點
附件一修正規定 

六、核撥補助及完工查核： 

(一)核定補助案之補助金額採分期撥付： 

1.第一期撥付：申請人應於本部通知期限內，以電子公文交換、

掛號郵遞（以郵戳為憑）、親送或委託他人遞送（以本部收

發章戳為憑）之方式，檢具補助核定函影本、領據及其他經

本部指定之文件，向本部申請撥付核定之補助金額百分之四

十。 

2.第二期撥付：核定補助案完工後，由申請人以電子公文交換、

掛號郵遞（以郵戳為憑）、親送或委託他人遞送（以本部收

發章戳為憑）之方式，提送完工報告及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

件，向本部申請完工查核。經本部查核合格者，申請人應檢

具最終補助核定函影本、領據及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向

本部申請撥付剩餘補助金額。 

(二)前款補助金額之撥付以本部核定之金額為上限。但實際建置費

用低於建設計畫書所載經費者，應按比例核減撥付之。 

(三)完工報告應包含下列資料： 

1.補助清冊及財產目錄。但屬共構建設或共有設備者，免附財

產目錄。 

2.自評檢核表。 

3.建置完成成果報告（含主要設備完工照片）。 

4.完工支出明細表及完工發票彙總表（均含電子檔）。 

5.支用單據影本或自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下載之電子

發票證明聯，均應加蓋與正本相符章、申請人及其負責人或

代表人之印章。支用單據開立期間，限於補助案核定日期之

前一年度一月一日至補助案核定之完工期程日止。但申請加

速海纜修復項目者，至補助案核定日期之當年度十一月三十

日止。 

6.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 



(四)核定補助案之現場完工查核按下列方式辦理： 

1.海纜系統或登陸站相關基礎設施：全數採現場完工查核。 

2.海纜相關預警及備援措施： 

(1)告警防護措施：全數採現場完工查核。 

(2)通訊備援系統：現場查核地點應占所有建置設備地點至

少百分之十以上（未達十處者，擇一處），現場查核地

點於受理申請人之完工查核申請後，以簡單隨機抽樣方

式擇定之，其餘採書面查核。 

3.海纜復原措施：全數採書面完工查核。



附件一 補助事項 

補助類別 

及預算分配 
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申請完工查核與建

置日期及應檢附文

件 

補助金額 備註 

海纜系統或登陸站

相關基礎設施 

 

占本期預算之百分

之三十。 

（一）海纜系統與

傳輸網路設備及工

程 

 

交換設備、電纜、

中 繼 放 大 器 、 光

纜 、 光 纖 終 端 設

備、傳輸終端設備

等提升韌性之備援

或 傳 輸 設 備 與 工

程，以及其他經本

部核准之項目 

補助案應於申請當

年度十月三十日以

前完成建置並提出

完工查核申請。涉

及網路審驗者，並

應檢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審驗合格

證明影本。 

 

應檢附文件： 

一.1.補助清冊及財

產目錄。但屬共

構建設或共有設

備者，免附財產

目錄。 

一.2.自評檢核表。 

一.3.建置完成成果

報告（含主要設

備完工照片）。 

一.4.完工支出明細

表及完工發票彙

總表（均含電子

檔）。 

每一申請案之補助

金額，以不逾本部

核定該補助案總建

置費用之百分之四

十九點九為限。 

 

（二）海纜登陸站

建築主體設備及工

程 

提升韌性之牆面、

管道、接地網或相

關設施，含耐風程

度達十五級以上、

耐 震 、 防 電 磁 攻

擊、實體攻擊（防

火等級、無人機偵

測或反制設備、監

控或異常活動警示

設備或系統等）、消

防安全等之加固、

汰換或重建，以及

其他經本部核准之

項目 

 

（三）電力設備及 提升韌性之柴油發  



補助類別 

及預算分配 
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申請完工查核與建

置日期及應檢附文

件 

補助金額 備註 

工程 電 機 、 汽 油 發 電

機、風力發電機、

儲 油 槽 、 太 陽 能

板、蓄電池、充放

電控制設備、雙迴

路電力纜線工程、

電源系統及電源自

動切換開關、不斷

電系統或其他符合

實際提升韌性備援

需求之電源系統與

安裝工程等電力設

備，以及其他經本

部核准之項目 

一.5.支用單據影本

或自財政部電子

發票整合服務平

台下載之電子發

票證明聯，均應

加蓋與正本相符

章、申請人及其

負責人或代表人

之印章。支用單

據開立期間，限

於補助案核定日

期之前一年度一

月一日至補助案

核定之完工期程

日止。但申請加

速海纜修復項目

者，至補助案核

定日期之當年度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止。 

一.6.其他經本部指

定之文件。 

海纜相關預警及備

援措施 

 

占本期預算之百分

之三十五。 

（四）告警防護措

施 

【優先補助項目】 

船舶靠近海纜警戒

區域之預警系統、

環境與異常活動感

測系統、海纜巡護

相關設備，以及其

他經本部核准之項

目 

 

（五）通訊備援系

統 

【優先補助項目】 

備 援 衛 星 通 訊 系

統、備援離島微波

鏈路建設、光傳輸

 



補助類別 

及預算分配 
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申請完工查核與建

置日期及應檢附文

件 

補助金額 備註 

鏈路等相關設施，

以及其他經本部核

准之項目 

海纜復原措施 

 

占本期預算之百分

之三十五。 

（六）加速海纜修

復 

【優先補助項目】 

低於「平均國際/國

內海纜修復時間」

修復海纜之工程、

偵測斷纜點設備或

系統等相關設施，

以及其他經本部核

准之項目 

1.修復海纜工程之

補助申請，限以

下 二 類 中 斷 事

故： 

(1)第一類：國內

海纜全線或國

際海纜於我國

領海內發生中

斷者。 

(2)第二類： 

A.國內海纜全

線及國際海

纜於我國鄰

接區內發生

中斷者。 

B.國際海纜中

完全由我國

電信事業出

資建設且營

運之分支線

路發生中斷

者。 



補助類別 

及預算分配 
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申請完工查核與建

置日期及應檢附文

件 

補助金額 備註 

2.上述國內或國際

海纜修復，申請

每一工程之建置

費用以新臺幣兩

千萬元為上限，

並依中斷事故類

別及中斷發生時

間提出申請： 

(1)第一類中斷事

故，其中斷發

生時間為一百

一十四年十二

月一日至一百

一十五年補助

案公告受理日

之前一日者：

應於一百一十

五年補助案公

告受理期間提

出申請。 

(2)第二類中斷事

故，其中斷發

生時間為一百

一十五年補助

案公告受理日



補助類別 

及預算分配 
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申請完工查核與建

置日期及應檢附文

件 

補助金額 備註 

至一百一十六

年補助案公告

受理日之前一

日者：應於一

百一十六年補

助案公告受理

期 間 提 出 申

請。 

3. 補助案申請「修

復海纜工程」項

目，應依附件二

「海纜修復時間

與補助金額比率

上限級距表」，核

算申請人之補助

金額上限。 

註1：各申請人申請各類別補助金額總和不足該類別預算者，得調整該類別剩餘預算流入其它類別（流入優先順序依序為「海纜相關

預警及備援措施」類別、「海纜復原措施」類別、「海纜系統或登陸站相關基礎設施」類別）。 

註2：各類別補助順序應以優先補助項目先補助，倘各申請人申請優先補助金額之總和超過該補助類別預算者，應先按其申請補助金

額比例補助之；各類別補助金額扣除優先補助項目後，如超過該類別補助餘額者，各申請人按其申請補助金額比例補助之。 

註3： 



(1) 為便於影印發票管控，依據注意事項相關規定，申請人應檢附收支清單及各項支用單據辦理結報，其檢附之發票、收據影印本，

以 A4影印。 

(2) 申請人以影印文件取代原件支用單據正本者，於提出補助申請時，除應自行先在支用單據原件上先加蓋「本發票已向 moda 申請補

助（案號○○○○），權責人：工務部經理（或經理以上職稱）」印章後始得影印，權責人亦得為申請人公司負責網路建設之契約

主管；並應另於發票影本右上方添加「本影印件與正本相符，權責人：財務部經理（或經理以上職稱）」印章，權責人亦得為申請

人公司會計主管或主辦會計。 

(3) 同一張發票分期申請補助的控管：若申請人有原始支出發票分期提出申請補助者，查核人員除在每張支出發票上註明已補助款印

記之外，應對逐張支出發票建立分期申請補助明細表（excel 電子檔）。 

(4) 補助案申請之金額不含營業稅，並符合作業要點關於補助金額應不超過本部核定該補助案總建置費用之百分之四十九點九規定。 

 


